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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制度

（XX-1-V3.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数据库乃信用评级机构核心竞争优势”

的理念，加强公司信用评级数据库管理，保障其正常、高效

和安全运行，更好地服务于公司的评级工作和科研工作，特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评级业务的数据管理

（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包括业务拓展

过程中采集的企业数据、积累及分析的数据、行业分析数据

以及业务管理数据等内容。

第三条 本制度的宗旨在于保证信用评级数据库数据

的全面、完整、准确、高效和安全，评级部门能够及时、方

便、高效和安全地使用数据库，同时便于数据库的维护和拓

展。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的数据类型为电子数据，其它类型

数据的管理依据公司的《评级业务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本

制度涉及的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同时参照公司《信息保密制

度》执行。

第二章 数据库的内容

第五条 公司信用评级数据库包括国家数据、宏观数据、

行业数据、区域数据、信用评级信息系统数据等。

http://www.baike.com/wiki/%E6%95%B0%E6%8D%AE%E7%BB%93%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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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家数据是指以国家或行政区域为划分的国

家（区域）基本信息（国土面积、人口数、行政区划等）、

经济、财政和金融等数据集合。主要包括五大类数据信息：

基本信息、经济结构和表现、政府财政、对外支付和债务、

货币和流动性指标等。

第七条 宏观数据是指中国的经济、财政和金融等相关

数据集合，主要反映国内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趋势。主要

包括以下的数据信息：经济结构和表现、国民经济核算、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贸易、物价指数、对外经济贸易、

财政、金融和经济景气指标等。

第八条 行业数据是指属于具体行业类别的对应指标

的数据集合，主要是行业基本情况、行业经济周期、行业结

构及企业集中度情况、行业历史评级数据、产业数据和行业

特殊性指标数据等。

第九条 区域数据是以国家行政区划为划分标准的地

域性数据集合，主要是区域基本信息、区域社会经济数据、

区域重要行业数据及重点企业数据等。包括：区域资源禀赋、

区域经济基础、区域行政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和区域企业状

况等。

第十条 信用评级信息系统数据库包括项目管理、评级

分析、评审管理、技术管理和科研项目等模块。

第三章 数据库的组织建设

第十一条 数据库具备公司信用评级数据的分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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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保存、更新维护、综合检索和信息发布等功能。

第十二条 公司数据库设计方案由数据中心统一规划、

设计与统筹安排，公司分管领导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在数据中心的统筹安排下，分别由各个信用

评级部门和科研部门建立不同的数据库子系统，构成整体的

公司数据库。

第四章 数据库的日常管理

第十四条 数据中心对数据库系统进行合理配置、测试、

调整，最大限度地发挥设备资源优势，确保数据库的安全运

行。

第十五条 数据中心负责定期对数据库系统的配置进

行可用性、可靠性及安全性检查。

第十六条 数据中心定期对数据库系统的可用性、可靠

性及安全性的配置方法进行修订和完善。

第十七条 数据中心对数据库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及时处理解决。

第十八条 数据中心确保数据库系统数据的及时性、准

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可关联性。

第十九条 数据中心做好数据库系统及数据的备份和

恢复工作。

第五章 数据库维护的分工和职责

第二十条 数据中心统一负责公司信用评级数据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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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运行与维护工作。各评级和科研部门在数据中心的组织

下，负责各自涉及数据的日常运行与维护。

（一）国家数据

按照公司评级业务的需求，在数据中心的支持下，由负

责国家主权评级的部门承担国家数据库的日常运行与维护

工作。

（二）宏观数据

按照公司评级业务的需求，在数据中心的支持下，研发

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组）负责宏观数据库的日常运行与维

护工作。

（三）行业数据

按照公司评级业务的需求，在数据中心的支持下，研发

中心行业研究部（组）负责行业数据库的日常运行与维护工

作。

（四）区域数据

按照公司评级业务的需求，在数据中心的支持下，研发

中心区域研究部（组）承担区域数据库的日常运行与维护工

作。

（五）信用评级信息系统数据

按照公司评级业务的需求，结合公司现有的信用评级信

息系统，评级部门等相关部门负责提出公司信用评级信息系

统的改进需求，数据中心负责其日常运行、维护与更新工作。

第六章 数据库的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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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数据库的使用通过权限进行控制，用户权

限级别分为四种：普通用户、录入用户、高级用户和管理用

户。数据中心根据不同岗位的需求对数据使用权限进行分配

和调整，并指导和帮助用户使用数据库。

（一）普通用户拥有查询、浏览和使用数据库中公开发

布的各类数据信息的权利；

（二）录入用户除拥有普通用户的权限外，还具有录入

数据和修改本人已录入数据的权利；

（三）高级用户除拥有录入用户的权限外，还具有修改

本部门数据的权利；

（四）管理用户拥有录入、修改公司全部数据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根据工作需要，数据中心可以对用户权限

进行变更。特殊用户的权限设置应经公司总经理和公司分管

领导两人同时批准。

第二十三条 因工作需要确需使用数据库的员工应经

过审批。数据中心负责按规定审批和办理用户的授权、权限

变更和注销等工作，不得越权私自开通或提高用户权限。对

于违反规定的个人，视情节严重程度进行相应的处罚。

第二十四条 分公司的信用评级部门可以经公司总经

理和公司分管领导两人同时批准后，申请相应的权限来共享

和使用信用评级数据库。

第二十五条 用户应妥善管理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同

时用户修改密码必须通过复杂性检验，密码应定期更改。用

户名和密码为用户个人专用，不得泄露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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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非评级序列人员进入信用评级信息系统数据库浏

览与操作。如因非权限登录、权限泄露及因之引起的公司商

业秘密泄露，公司将对权限泄露情况进行追究，并视情节轻

重对相关人员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对情节严重者，如利用

公司信用评级数据库中数据信息谋取个人利益的，公司予以

开除，并公告；涉及刑事责任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数据库的安全管理

第二十六条 数据中心负责数据库的安全管理，保证安

全管理软件的及时升级，防止数据泄露和丢失。

第二十七条 数据中心应负责建立可靠的数据库备份

恢复机制，对数据库实行定期和关键点备份，在保证数据安

全和保密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方式保存备份文件，保证数据

库出现异常时能快速恢复，避免或者尽量减少数据丢失。

第二十八条 数据中心对支持数据库运行的软硬件环

境进行日常维护，保证数据库静态、动态及各类数据服务器、

网站服务器的正常运行，并定期检查病毒和恶意攻击。

第二十九条 存放自有数据库设备应建立机房并实行门

禁制度。进入人员应经有关领导审批后方可进入。除数据中

心系统管理员和经公司总经理与公司分管领导两人同时批

准的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存放数据库设备的机房。

第三十条 进入机房需两人以上同时进入，并进行出入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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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据库的完善与升级

第三十一条 各部门应填写《数据库问题反馈表》以反

馈在管理和使用信用评级数据库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新需求。数据中心定期收集、整理和汇总反

馈意见，对信用评级数据库进行完善，必要时应进行升级。

第三十二条 数据中心承担数据库管理系统选型，负责

符合业务需求的应用系统研发或改造，负责指导信用评级数

据库的用户使用信息，负责数据库的运行维护。

第九章 数据库的保存与处理

第三十三条 在公司评级业务存续状态下，评级业务所

建立的数据库应永久保存，使用专用磁盘介质进行脱机存储。

第三十四条 公司终止信用评级业务前，应按相关监管

部门的要求制定数据库处理方案，并指定专人负责对数据库

数据进行处理，且相关人员对数据库数据继续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由技术政策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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